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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甬矽电子（宁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

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或“方正承销保荐” ）作为

甬矽电子（宁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甬矽电子”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金公司” ）作为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方正承销保荐和中金公司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根据《科

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证监会令第17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

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2021〕76号，以下简称“《实施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

则适用指引第1号一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2021〕77号，以下简称“《承销指引》” ）、《注册制下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2021〕213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自律规则文件规定，

对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本专项核查报告。

一、关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对象的确定和配售股票数量

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的战略配售的相关方案如下：

（一）战略配售对象的确定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对象须为符合《承销指引》第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

（1）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2）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

（3）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股票，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

（4）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5）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6）符合法律法规、业务规则规定的其他战略投资者。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股票数量、股份限售安排以及实际需要，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确定参与战略配售的对象如下：

序号 名称 机构类型

获配股票限售期限

（月）

1

方正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正投资”） 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24

2

平安证券甬矽电子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以下简称“甬矽电子员工资管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12

3

浙江富浙战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富浙战配基金”）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

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12

4

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翱捷科技”）

12

5

星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宸科技”）

12

6

唯捷创芯（天津）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唯捷

创芯”）

12

注：限售期限为自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计算

《承销指引》第六条规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4亿股以上的，战略投资者应不超过30名；1亿股以上且

不足4亿股的，战略投资者应不超过20名；不足1亿股的，战略投资者应不超过10名。本次发行向6家战略投资

者进行配售符合《承销指引》第六条的规定。

（二）战略配售的股票数量和参与规模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6,000.00万股，占发行后公司股份总数的14.72%，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

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1,20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0%，未超过

本次发行数量的20%，符合《实施办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

根据回拨机制规定的原则进行回拨。

1、方正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根据《承销指引》，方正投资初始跟投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5%，即300万股。

方正投资已与发行人签署战略投资者认股协议，承诺将按照股票发行价格认购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数量2%至5%的股票，具体比例根据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规模分档确定：

①发行规模不足10亿元的，跟投比例为5%，但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

②发行规模10亿元以上、不足20亿元的，跟投比例为4%，但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

③发行规模20亿元以上、不足50亿元的，跟投比例为3%，但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

④发行规模50亿元以上的，跟投比例为2%，但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

因方正投资最终实际认购数量与最终实际发行规模相关，联席主承销商将在T-2日确定发行价格后对

方正投资最终实际认购数量进行调整。具体跟投比例和金额将在T-2日确定发行价格后确定。

2、平安证券甬矽电子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甬矽电子员工资管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数量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规模的10%，即600万股，同时参与认

购规模上限（包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不超过9,970.25万元。

3、其他拟参与本次战略配售投资者

序号 名称 机构类型

承诺认购金额（含佣金，万

元）

1

浙江富浙战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

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

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

业

5,025

2

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0

3

星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00

4

唯捷创芯（天津）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500

注：上表中“承诺认购金额''为战略投资者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认股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

金额（包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战略投资者同意发行人以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进行配售，配售股数按以下

公式计算结果向下取整精确至股，配售股数=战略投资者获配的申购款项金额/［发行价格*（1+经纪佣金

费率）］。

二、关于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对象的合规性

（一）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

本次战略配售投资者依照《承销规范》《承销指引》等相关规定选取，具体标准为：1、参与跟投的保荐

机构相关子公司；2、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3、与

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二）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对象的主体资格

1、方正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方正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

/

注册号

91110116306647317R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吴珂

注册资本

150,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4

年

8

月

7

日

住所 北京市怀柔区雁栖经济开发区雁栖大街

53

号院

13

号楼二层

208

室

营业期限自

2014

年

8

月

7

日 营业期限至 长期

经营范围

从事《证券公司证券自营投资品种清单》所列品种以外的金融产品、股权等另类投资业务。（“

1

、未经有关部门批

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

2

、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

3

、不得发放贷款；

4

、不得对

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

5

、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市场主体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

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东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人员 吴珂、范忠远、姜志军、祖坤、崔肖、廖航

（2）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

方正投资系方正承销保荐的母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正证券” ）之全资子公司，方

正证券直接持有方正投资100%的股权，方正投资的控股股东为方正证券，实际控制人为北京大学

1

。

1

（2021年7月，北京一中院裁定批准方正集团等五家公司的重整计划。2021年8月，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简称“平安人寿” ）收购新方正集团股权案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经营者集中

审查。2021年10月，新方正集团（即新方正控股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设立完成。2022年1月，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批复同意平安人寿重大股权投资新方正集团。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平安人寿设立的SPV拟

成为新方正集团的控股股东，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平安人寿的控股股东，拟间接控制公

司。上述变更尚需履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相关监管机构的审批程序。）

（3）战略配售资格

方正投资为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的母公司依法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具有参与战略配售进行

跟投的资格，符合《实施办法》第十九条和《承销指引》第八条、第十五条的规定。

（4）关联关系

方正投资系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方正承销保荐的母公司方正证券之全资子公司。除上述情况外，

方正投资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5）参与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方正投资出具的承诺， 方正投资参与此次战略配售所用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经核查方正投资

2021年度审计报告及2022年半年度财务报表，方正投资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认购协议中

所约定认购资金。

（6）锁定期限及相关承诺

方正投资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日起

24个月；战略配售限售期届满后，方正投资对获配股份的减持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

份减持的有关规定进行。

方正投资承诺不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经营，不在获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

发行人控制权。

2、平安证券甬矽电子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基本情况

根据《平安证券甬矽电子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资

产管理合同》” ）、资产管理计划备案证明等资料，并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www.amac.org.cn）

查询，甬矽电子员工资管计划的基本信息如下：

产品名称 平安证券甬矽电子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编码

SXM193

管理人名称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实际支配主体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实际支配主体非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

成立日期

2022

年

10

月

10

日

备案日期

2022

年

10

月

11

日

投资类型 权益类

募集资金规模

10,020.25

万元

参与认购规模上限（含新股配

售经纪佣金）

9,970.25

万元

（2）董事会审议情况及人员构成

发行人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事宜，已经过发行人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参与人员、职务、认购金额及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高级管理人员

/

核心员工

实际缴款金额

（万元）

持有份额

比例

劳动关系

所属公司

1

王顺波 董事长、总经理 高级管理人员

350.00 3.49%

甬矽电子

2

徐林华 董事、副总经理 高级管理人员

1,900.00 18.96%

甬矽电子

3

徐玉鹏 董事、副总经理 高级管理人员

200.00 2.00%

甬矽电子

4

金良凯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高级管理人员

200.00 2.00%

甬矽电子

5

包宇君 关务总监 核心员工

1,327.50 13.25%

甬矽电子

6

庞宏林 先进制造中心总监 核心员工

200.00 2.00%

甬矽电子

7

吴春悦 企管中心总监 核心员工

1,025.00 10.23%

甬矽电子

8

张吉钦 营运管理总监 核心员工

200.00 2.00%

甬矽电子

9

陈坚 工厂管理厂长 核心员工

455.00 4.54%

甬矽电子

10

李奎奎 工厂管理厂长 核心员工

832.50 8.31%

甬矽电子

11

邱元海 企管中心处长 核心员工

671.25 6.70%

甬矽电子

12

杨洋 营运管理处长 核心员工

500.50 4.99%

甬矽电子

13

王新 研发工程中心处长 核心员工

286.00 2.85%

甬矽电子

14

孙杰 研发工程中心处长 核心员工

445.00 4.44%

甬矽电子

15

刘晓军 品质工程处长 核心员工

347.50 3.47%

甬矽电子

16

钟磊 研发工程中心处长 核心员工

132.50 1.32%

甬矽电子

17

吴迪 销售管理处长 核心员工

552.50 5.51%

甬矽电子

18

王晓方 财务管理处长 核心员工

247.50 2.47%

甬矽电子

19

王妍 人事处长 核心员工

147.50 1.47%

甬矽电子

合计

10,020.25 100.00% -

注1：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注2：甬矽电子员工资管计划为权益类资管计划，募集资金规模和参与认购金额上限（含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的差额用于支付相关费用，该安排符合《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

注3：张吉钦为甬矽电子早期团队成员之一，目前属于甬矽电子退休返聘人员。

根据发行人确认，甬矽电子员工资管计划的参与人员均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其中，公

司的核心员工的认定标准为：（1）在公司担任中层及以上管理岗位的核心管理人员；（2）在公司核心业务

岗位工作或具有专业技术经验的员工。根据发行人确认，甬矽电子员工资管计划的参与人员均满足高级管

理人员的资质要求或上述认定标准应当符合的条件。

经核查甬矽电子员工资管计划参与人员的承诺函、劳动合同及发行人提供的花名册等材料，甬矽电子

员工资管计划共计19名份额持有人，除张吉钦为退休返聘人员，与发行人签署了退休返聘合同外，其他份额

持有人均已与发行人签署了劳动合同，在发行人的重要岗位担任职务，对发行人生产经营具有重要影响。上

述份额持有人符合合格投资者要求， 具备通过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的主体资格， 符合

《实施办法》第二十条之规定。

（3）设立情况

甬矽电子员工资管计划已于2022年10月11日依法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备案， 产品编码为

SXM193。

（4）实际支配主体

根据《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管理人享有的主要权利包括：①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独立管理和运

用资产管理计划财产；②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约定，及时、足额获得管理人管理费用及业绩报酬；③按照有关

规定和资产管理合同约定行使因资产管理计划财产投资所产生的权利；④根据资产管理合同及其他有关规

定，监督托管人，对于托管人违反资产管理合同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资产管理计划财产及其他当事人的

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制止，并报告中国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⑤自行提供或者委托经中国证监会、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认定的服务机构为资产管理计划提供募

集、份额登记、估值与核算、信息技术系统等服务，并对其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检查；⑥以管理人的名义，

代表资产管理计划行使投资过程中产生的权属登记等权利；⑦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规定的及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综上， 甬矽电子员工资管计划的管理人平安证券能够独立决定资产管理计划在约定范围内的投资、已

投资项目的管理和内部运作事宜，为甬矽电子员工资管计划的实际支配主体。

（5）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确认，并经核查，甬矽电子员工资管计划系为本次战略配售之目的设立，符合

《承销指引》第八条第（五）项的规定，且均已按照适用法律法规的要求完成备案程序；甬矽电子员工资管

计划参与人员均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员工，甬矽电子员工资管计划属于“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

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

（6）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根据甬矽电子员工资管计划参与人员的书面承诺，参与人员认购资金均为自有资金。

（7）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其他承诺

根据《实施办法》《承销指引》等法律法规规定，甬矽电子员工资管计划的管理人平安证券出具承诺

函，具体内容如下：

①资管计划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将不转让、委托他

人管理或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限售期届满后，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

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②管理人或资管计划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

的行为或其他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③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未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者股价如未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股票或者给予

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④联席主承销商不存在向管理人承诺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返还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等作为引入战略投资者条件的情况；

⑤资管计划份额持有人为本次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3、浙江富浙战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浙江富浙战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MA7F7CBP98

执行事务合伙人 浙江富浙资产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吕午弋）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清波街道望江街道元帅庙后

88-1

号

557

室

成立日期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营业期限

2021

年

12

月

31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股权投资（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核查，富浙战配基金系依法成立的有限合伙企业，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合伙协议规定须予

以终止的情形。富浙战配基金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规定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要求办理

了私募基金备案登记手续，备案编码为SVC939，备案日期为2022年2月22日。

（2）股权结构

根据富浙战配基金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等资料及富浙战配基金的确认，并经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www.gsxt.gov.cn）查询，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之日：①从控制权角度而言，浙江富浙资产股权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浙投资” ）为富浙战配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实际控制富浙战配基金；浙江省

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资运营” ）间接持有富浙投资100%股权，因而浙资运营实际控制富浙

战配基金；②从收益权角度而言，浙资运营通过其全资子公司浙江省发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浙江富浙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浙江富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富浙投资以及其间接控股子公司浙江浙盐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富浙战配基金58%出资份额。因此，富浙战配基金为浙资运营的下属企业。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浙江国资委” ）持有浙资运营100%股权，因此浙江国资委为富浙战配基金的实际控制

人。富浙战配基金的出资结构如下所示：

注1：浙江省盐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盐集团” ）及其上层股东珠海盘实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珠海盘实” ）的相关情况如下：2020年9月，浙盐集团作为战略投资者认购了益海嘉里金龙

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300999） 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 根据其公开披露文件，

2019年末，作为国务院第三批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单位，浙盐集团进行第一次所有制混改，根据国家国有企

业引入战投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浙江省国资委的要求，经过公开招牌挂程序，浙盐集团引进了珠海盘实作为

战略投资者，持股5%。在浙盐集团具体事项中，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占据绝对主导权，掌握经营管

理、收益分配决策权。经核查，并经富浙战配基金确认，珠海盘实的出资结构不存在影响富浙战配基金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的配售资格的情形。珠海盘实的出资结构如下：

珠海盘实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深圳信合鸿瑞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持有份额1.0004%；深圳信合鸿瑞股权

投资有限公司由王德新、李嘉斐各持有50%的股权。珠海盘实的有限合伙人包括：(i)芜湖歌斐斐砜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持有份额22.3264%；(ii)芜湖歌斐斐汣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份额19.8278%；(iii)芜湖歌斐

汣浩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持有份额11.9331%；(iv) 芜湖歌斐俊浩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持有份额

10.1903%；(v)芜湖歌斐俊旻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份额10.1763%；(vi)昆山歌斐融谨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持有份额10.0504%；(vii)芜湖歌斐瀚然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份额8.9585%；(viii)宁波梅山保税港

区证霖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份额5.5368%。该等有限合伙人均由芜湖歌斐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芜湖歌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上海诺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诺

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包括：(i)汪静波，持股46.00%；(ii)何伯权，持股25.00%；(iii)殷哲，持股12.00%；(iv)

严蔷华，持股10.00%；(v)张昕隽，持股4.00%；(vi)韦燕，持股3.00%。

注2：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均为事业单位，隶属于浙江省人民政府宣传部。

经核查富浙战配基金的股东穿透情况，富浙战配基金的上层间接股东浙盐集团为浙江省国有控股企业

和浙江省省级食盐专营企业，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股东资格，不影响富浙战配基金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配

售资格。

富浙战配基金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部批准程序，不存在《发行承销指引第1号》第九条

（六）其他直接或间接利益输送的行为，不存在不适合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相关情形。

（3）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富浙战配基金的确认，浙资运营为浙江国资委100%持股的企业，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100亿元，截

至2021年末，浙资运营资产总额为人民币2,619.64亿元；2021年度，浙资运营营业收入为6,612.19亿元，净利润

为83.45亿元（经审计）。截止目前，浙资运营是浙江省唯一一家省级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拥有8家控股子公

司，包括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0704）、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002761）、安邦护卫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对应持股市值超过150亿元。浙资运营参与了国新国同（浙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浙江浙商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11支基金的组建设立，总规模近1,000亿元。

根据富浙战配基金的确认，富浙战配基金是浙资运营联合浙江省内地市县国有企业发起设立的专业化

股权投资私募基金。富浙战配基金作为浙资运营的控股企业，战略性投资于优选行业范围内在A股进行战略

配售的上市标的，系浙资运营对外投资A股首发上市战略配售的唯一平台。因此，浙资运营属于大型企业，富

浙战配基金为大型企业的下属企业。此外，富浙战配基金曾作为战略投资者认购了诺诚健华医药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688428）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

发行人与浙资运营、富浙战配基金签署的战略合作备忘录主要内容如下：

浙资运营和富浙战配基金坚定看好甬矽电子的所处行业及未来发展趋势，认可甬矽电子在集成电路封

测业务中的先进封装领域的自主研发能力、技术优势和行业地位。

①浙江省资源赋能。浙资运营是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二期）股东一一浙江省集成电路产业基金的

受托管理人和重要投资方，将持续推动浙江省内的集成电路产业上下游企业，在集成电路产业链与甬矽电

子形成协同效应，促进产业内集群发展。

②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交流合作。浙资运营在集成电路领域培育投资了多家优秀创新型科技企业，依托

浙资运营在半导体制造领域（投资了中欣晶圆、中芯国际、立昂微）、在半导体设计领域（投资了紫光展锐、

智芯微）和半导体设备领域的布局（投资了中微公司、华海清科），可为甬矽电子带来潜在的技术交流和业

务合作机会。

浙资运营较早参与了杭州中欣晶圆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欣晶圆” ）首轮增资，助力中欣

晶圆完成“中资化” 混改。之后又领投了中欣晶圆二轮增资，支持中欣晶圆12英寸产能实现快速扩张，并参

与中欣晶圆外延项目组建。浙资运营是中欣晶圆的重要股东，具有重大影响力。中欣晶圆拥有的200mm生产

线是目前国内规模先进、技术成熟的半导体硅晶圆生产线，其300mm生产线是目前国内拥有核心技术、可实

现量产的半导体硅晶圆生产线。 浙资运营已推动甬矽电子与中欣晶圆在晶圆级封装上的技术方案交流，未

来浙资运营将进一步促进甬矽电子和中欣晶圆在技术研发、客户拓展上的合作。

结合甬矽电子后续拟向QFP、Bumping、WLP、CP封测工艺拓展的需求， 浙资运营未来将积极推进并促

成已投资企业紫光展锐、智芯微，同时也是甬矽电子重要的下游客户，与甬矽电子之间开展进一步深入广泛

的合作；推动前期投资的中微公司、华海清科等在甬矽电子封测设备提供支持和保障。通过浙资运营的整体

协调和对接，从技术交流和产业链协同等方面助力甬矽电子微电子高端集成电路IC封装测试二期项目的建

成投产。

③半导体领域资源协同。依托浙资运营和浙资运营旗下富浙战配基金的投资人在股权投资领域丰富的

合作资源，借助省市县国资发展联盟寻找省内各地产业链相关项目，为甬矽电子的业务发展提供重要的资

本支持、资本运作与资源整合的机会。

浙资运营和甬矽电子探讨在上市后合作成立产业投资基金，充分利用甬矽电子及关联基金在半导体制

造、材料、设备等领域的专业投资能力和投资组合，积极调动甬矽电子多年来与政府部门、同业、金融机构、

中介机构建立的良好沟通机制，更好地协助甬矽电子开发产业项目资源，推动企业借由延伸投资触角拓展

更高技术的半导体封测和上游材料、设备端的把控。

④人才、技术、资金支持。浙资运营立足于浙江，聚焦于集成电路行业，浙资运营旗下富浙战配基金的投

资人来自浙江省内各地市，可积极发挥其资金、技术、管理、人才等方面的优势，为甬矽电子提供长期的人

才、技术、资金及土地保障。

考虑到甬矽电子微电子高端集成电路IC封装测试二期项目总投资超过100亿元，具有较大的资金压力，

浙资运营未来将依托其参控股的各类金融服务平台与甬矽电子展开合作， 包括但不限于供应链融资服务、

融资租赁业务等，协助甬矽电子保障资金链安全，并助力向更高阶产品体系的开发。

综上所述，富浙战配基金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

下属企业” ，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承销指引》第八条第（一）项规定。

（4）关联关系

经核查，并经富浙战配基金确认，富浙战配基金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经核查富浙战配基金2022年10月的财务报表，富浙战配基金的流动资产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

略投资者认股协议的认购资金。富浙战配基金已承诺其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

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

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6）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其他承诺

富浙战配基金已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如下承诺：

①本机构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

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他文件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②本机构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按照最终

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股票；

③本机构就本次战略配售获配的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将不

转让、委托他人管理或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限售期届满后，本机构获得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减持适用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④本机构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⑤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未向本机构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者股价如未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股票

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⑥联席主承销商不存在向本公司承诺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返还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等作为引入战略投资者条件的情况；

⑦由浙资运营最终享有或承担本次战略配售的收益或损失；

⑧富浙战配基金的其他股东中间不存在因利益冲突等情况导致不适合参与战略配售的情形。

4、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下转A16版)

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关于甬矽电子（宁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之法律意见书

谨致：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简称“本所” ），系经北京市司法局批准设立，取得及持有由北京市司法局

颁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110000E00016100C）。本所接受方正证券承销保

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或“方正承销保荐”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方正承销保荐和中金公司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的委托，对甬矽电子（宁波）

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甬矽电子”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简称“本次发行” ）涉及的战略投资者

相关事宜，依法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注册制下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承销规范》（简称 “《承销规范》”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简称

“《实施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简称

“《承销指引》”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而出具。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依据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和道德规范并根据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对涉及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有关事实和法律事项进行了审查。 本所律师查阅了必要的材料、

文件，包括联席主承销商出具的《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甬矽

电子（宁波）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以下简称

“《核查报告》” ）以及联席主承销商提供的有关发行人及战略投资者获得政府部门的批准文件、有关记录、

资料和证明；并就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相关事项向联席主承销商作了必要的询问和讨论。

本所律师特此声明如下：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根据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相关事宜发表法律意见。对于本法律意见书涉及的至关重

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联席主承销商、发行人或其他相关机

构出具的证明文件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与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相关事宜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会计、审计、评级事项等事宜

发表意见。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审计和评级报告中的任何数据和/或结论的引述，并不

表明本所对该等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的明示或默示的保证。本所及本所律师并不具备核查和

评价该等数据的适当资格。

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了各项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的执业精神，对本次发行战略投资

者的合法性、真实性、有效性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本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

遗漏，否则本所律师愿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已得到联席主承销商如下保证：

1.�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已经提供了为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所要求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

复印材料、确认函或证明。

2.�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已提供了为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所必须的、真实的、完整的原始书面材

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不存在重大遗漏和隐瞒；其所提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正本原件完全一致。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同其他文件一并上报，并同意依法

对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联席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律师同意联席

主承销商在其为本次发行所提交的文件中依法和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证监会” ）、上

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的审核要求引用或援引本法律意见书的全部或任何部分内容，但联席主承

销商做上述引用或援引时，不得因引用或援引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曲解或混淆。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基于上述情形，谨出具法律意见

正文如下：

一、战略投资者的基本情况

根据《甬矽电子（宁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方案》（简称“《战

略配售方案》” ）、《甬矽电子（宁波）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方案》（简称

“《发行方案》” ）、联席主承销商提供《核查报告》以及《甬矽电子（宁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战略投资者认股协议》（简称“《战略投资者认股协议》” ），拟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投

资者为方正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正投资” ）、平安证券甬矽电子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甬矽电子员工资管计划” ）、唯捷创芯（天津）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唯捷创芯” ）、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翱捷科技” ）、星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宸

科技” ）及浙江富浙战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富浙战配基金” ）。本次发行战略投资

者的基本信息如下：

(一)方正投资

1.�基本情况

根据方正投资现时持有的《营业执照》及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并经本所律师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方正投资由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方正证券” ）持有

100%股权，系方正证券的全资子公司，方正投资的控股股东为方正证券，实际控制人为北京大学

1

，其基本情

况如下：

1

（2021年7月，北京一中院裁定批准方正集团等五家公司的重整计划。2021年8月，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简称“平安人寿” ）收购新方正集团股权案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经营者集中

审查。2021年10月，新方正集团（即新方正控股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设立完成。2022年1月，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批复同意平安人寿重大股权投资新方正集团。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平安人寿设立的SPV拟

成为新方正集团的控股股东，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平安人寿的控股股东，拟间接控制公

司。上述变更尚需履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相关监管机构的审批程序。）

名称 方正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6306647317R

法定代表人 吴珂

注册资本

150,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14

年

8

月

7

日

营业期限

2014

年

8

月

7

日至长期

住所 北京市怀柔区雁栖经济开发区雁栖大街

53

号院

13

号楼二层

208

室

经营范围

从事《证券公司证券自营投资品种清单》所列品种以外的金融产品、股权等另类投资业务。（“

1

、未

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

2

、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

3

、不得发放贷款；

4

、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

5

、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

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于2017年4月7日公布的《证券公司私募投资基金子公司及另类投资子公司会员公

示（第一批）》所附会员名单及方正承销保荐确认函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战略投资者

方正投资为方正证券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方正证券同时持有方正承销保荐100%股权，据此，方正投资为

发行人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母公司方正证券独资依法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

2.�关联关系

根据发行人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方正投资及发行人提供的文件及确认，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

之日，本所律师认为，方正投资系发行人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母公司方正证券独资设立的另类投资

子公司，除上述情况外，方正投资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3.�参与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方正投资出具的承诺， 方正投资参与此次战略配售所用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经核查方正投资

2021年度审计报告及2022年半年度财务报表，方正投资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认购协议中

所约定认购资金。

4.�锁定期限及相关承诺

方正投资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日起

24个月；战略配售限售期届满后，方正投资对获配股份的减持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

份减持的有关规定进行。

方正投资承诺不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经营，不在获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

发行人控制权。

(二)甬矽电子员工资管计划

1.�基本情况

2022年9月，管理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 或“管理人” ）、托管人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及委托人发行人的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签署了 《平安证券甬矽电子员工参

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资产管理合同》” ），设立甬矽电子员工

资管计划，并委托平安证券管理。根据《资产管理计划备案证明》《资产管理合同》，甬矽电子员工资管计划

于2022年10月11日获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备案证明（产品编码：SXM193），募集资金规模为人民

币10,020.25万元，管理人为平安证券，托管人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根据《资产管理合同》，平安证券作为管理人享有的主要权利包括：

①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独立管理和运用资产管理计划财产；②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约定，及时、足额

获得管理人管理费用及业绩报酬；③按照有关规定和资产管理合同约定行使因资产管理计划财产投资所产

生的权利；④根据资产管理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监督托管人，对于托管人违反资产管理合同或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对资产管理计划财产及其他当事人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制止，并报告中国证

监会相关派出机构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⑤自行提供或者委托经中国证监会、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认定的服务机构为资产管理计划提供募集、份额登记、估值与核算、信息技术系统等服务，并对其行为

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检查；⑥以管理人的名义，代表资产管理计划行使投资过程中产生的权属登记等权利；⑦

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规定的及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甬矽电子员工资管计划的管理人平安证券为甬矽电子员工资管计划的实际支配主体。

根据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董事会同意发行人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专

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发行上市的战略配售，参与人姓名、职务与比例等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高级管理人员

/

核心员工

实际缴款金额

（万元）

持有份额

比例

劳动关系

所属公司

1

王顺波 董事长、总经理 高级管理人员

350.00 3.49%

甬矽电子

2

徐林华 董事、副总经理 高级管理人员

1,900.00 18.96%

甬矽电子

3

徐玉鹏 董事、副总经理 高级管理人员

200.00 2.00%

甬矽电子

4

金良凯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高级管理人员

200.00 2.00%

甬矽电子

5

包宇君 关务总监 核心员工

1,327.50 13.25%

甬矽电子

6

庞宏林 先进制造中心总监 核心员工

200.00 2.00%

甬矽电子

7

吴春悦 企管中心总监 核心员工

1,025.00 10.23%

甬矽电子

8

张吉钦 营运管理总监 核心员工

200.00 2.00%

甬矽电子

9

陈坚 工厂管理厂长 核心员工

455.00 4.54%

甬矽电子

10

李奎奎 工厂管理厂长 核心员工

832.50 8.31%

甬矽电子

11

邱元海 企管中心处长 核心员工

671.25 6.70%

甬矽电子

12

杨洋 营运管理处长 核心员工

500.50 4.99%

甬矽电子

13

王新 研发工程中心处长 核心员工

286.00 2.85%

甬矽电子

14

孙杰 研发工程中心处长 核心员工

445.00 4.44%

甬矽电子

15

刘晓军 品质工程处长 核心员工

347.50 3.47%

甬矽电子

16

钟磊 研发工程中心处长 核心员工

132.50 1.32%

甬矽电子

17

吴迪 销售管理处长 核心员工

552.50 5.51%

甬矽电子

18

王晓方 财务管理处长 核心员工

247.50 2.47%

甬矽电子

19

王妍 人事处长 核心员工

147.50 1.47%

甬矽电子

合计

10,020.25 100.00% -

注1：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注2：甬矽电子员工资管计划为权益类资管计划，募集资金规模和参与认购金额上限（含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的差额用于支付相关费用，该安排符合《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

注3：张吉钦为甬矽电子早期团队成员之一，目前属于甬矽电子退休返聘人员。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高级管理人员花名册、劳动合同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甬矽电子员工资管计划

的份额持有人均为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员工，符合相关规定。除张吉钦为退休返聘人员与发行人签

署了退休返聘合同外，甬矽电子员工资管计划参与者均与发行人签署了劳动合同。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甬矽电子员工资管计划已进行合法备案，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资产管理计划的相

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人员均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员工，相关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

员工设立甬矽电子员工资管计划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已经过发行人董事会审议通过；甬矽电子员工资

管计划依法设立且经合法备案，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资产管理计划的相关规定；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能

独立管理和运用资管计划财产，行使因资管计划投资所产生的权利，对委托人和托管人行使相应权利，为甬

矽电子员工资管计划的实际支配主体。本次配售战略投资者符合《管理办法》、《实施办法》、《承销指引》、

《承销规范》等相关规定。

2.�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根据甬矽电子员工资管计划参与人员的书面承诺，参与人员认购资金均为自有资金。

3.�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其他承诺

根据《实施办法》《承销指引》等法律法规规定，甬矽电子员工资管计划的管理人平安证券出具承诺

函，具体内容如下：

①资管计划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将不转让、委托他

人管理或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限售期届满后，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

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②管理人或资管计划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

的行为或其他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③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未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者股价如未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股票或者给予

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④联席主承销商不存在向管理人承诺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返还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等作为引入战略投资者条件的情况；

⑤资管计划份额持有人为本次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三)唯捷创芯（天津）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唯捷创芯（天津）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655651308XJ

法定代表人 孙亦军

注册资本

40,008.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 天津开发区信环西路

19

号

2

号楼

2701-3

室

成立日期

2010

年

6

月

2

日

营业期限 自

2010

年

6

月

2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集成电路的设计咨询、研发、测试、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种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本所律师核查，唯捷创芯的《营业执照》及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唯捷创芯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决

定解散、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

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综上，本所律

师认为，唯捷创芯为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2.�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唯捷创芯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股票代码：688153），根据公告信息，截

至2022年6月30日，唯捷创芯的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全称） 持股数量（股） 比例（

%

）

Gaintech Co.Limited 101,247,461 25.31

荣秀丽

53,265,280 13.31

深圳市贵人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31,152,404 7.79

北京语越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0,514,794 7.63

天津语捷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242,375 6.31

哈勃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12,834,789 3.21

OPPO

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12,208,697 3.05

孙亦军

10,975,441 2.74

维沃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9,391,306 2.35

天津语尚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278,263 2.32

经本所律师核查，唯捷创芯实际控制人为荣秀丽和孙亦军，两人持续共同控制唯捷创芯，唯捷创芯无控

股股东。

3.�战略配售主体资格

唯捷创芯（天津）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6月，是国内最早从事射频前端芯片研发、设计

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之一，深耕射频功率放大器产品领域。PA（射频功率放大器）主要应用于无线通信领

域，需要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唯捷创芯产品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智能穿戴设备

等移动终端，以及无线宽带路由器等通信设备。唯捷创芯的下游客户主要包括小米、OPPO、vivo等主流手机

品牌厂商以及华勤通讯、龙旗科技、闻泰科技等业内知名的移动终端设备ODM厂商。唯捷创芯与上述客户

建立了长期稳定的服务与合作关系，品牌客户的深度及广度是唯捷创芯重要的竞争优势和壁垒。

唯捷创芯自设立以来， 始终深耕射频前端领域， 积累了丰富的研发设计经验。2021年度及2022年上半

年，唯捷创芯的营业总收入分别为350,856.07万元及131,158.19万元；截至2022年6月30日，唯捷创芯资产总计

440,165.70万元，已取得专利42项（其中发明专利37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用权101项，唯捷创芯的研发人

员共299名，占唯捷创芯员工比例55.78%。因此，唯捷创芯属于大型企业。

发行人与唯捷创芯自2018年展开商业合作，主要销售内容为WB-LGA（系统级封装产品的一种）等类

型产品的封装及测试服务（发行人向唯捷创芯交付的为封装及测试完毕后的成品芯片），2020年到2022年

上半年各期均为发行人前五大客户之一， 销售金额分别为9,404.07万元、20,466.95万元以及9,494.90万元，占

当期收入比重分别为12.57%、9.96%以及8.36%。

根据发行人与唯捷创芯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及双方各自的业务情况，双方的主要合作内容包括但

不限于以下方面：

①在射频领域的系统级封装进行进一步的技术研发合作

未来， 双方将进一步深化在射频产品领域的技术合作， 在系统集成的SIP封装技术方向进行进一步探

索。双方同意将结合各自的技术与平台资源，定期开展技术交流，在系统集成的SIP封装技术方向深度合作，

共同提升双面塑形技术、EMI电磁屏蔽技术等在射频产品的技术开发， 共同提升双方公司的技术创新水平

和行业竞争力。

②市场合作：

未来，唯捷创芯将依托自身在射频前端市场的行业资源优势，以及甬矽电子在通信等领域的大规模技

术应用和上下游的资源优势，推动射频前端封装技术向前发展，提升和强化射频前端产品的系统封装能力，

形成封装和产品强结合的核心竞争力，取得双赢局面。同时，双方亦就封装产能方面达成战略支持合作意

见，一方面，甬矽电子二期拟投资超过100亿元，并将拓展Bumping（凸点加工）等多种封装形式，双方将根据

各自的业务需求，积极扩大双方交易规模；另一方面，双方亦将积极推进部分特殊工艺产品的开发，积极在

发行人处导入新产品，推进供应链国产化，保障供应链安全，扩大双方在射频前端的市场影响力。

根据《承销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规定，该战略投资者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

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承销指引》第八条第

（一）项的规定。

4.�关联关系

根据唯捷创芯出具的承诺函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前，发行人曾参与唯捷创芯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战略配售，为唯捷创芯公司股东，共计持有唯捷创芯公司股份448,209股（占比0.11%），

除上述情形外，唯捷创芯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亦不存在发行人向唯捷创芯委

派董事等情形。根据唯捷创芯出具的承诺函，唯捷创芯参与此次战略配售，系公司管理层的独立决策结果，

已经依法履行内部批准程序，决策程序符合其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承销指引》第九条（六）其他直接

或间接利益输送的行为，不存在不适合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相关情形。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唯捷创芯2021年度审计报告和2022年半年度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唯捷创芯的流动资金足以覆

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认购协议的认购资金上限。同时，根据唯捷创芯出具的承诺，其用于参与本次发行战略

配售的认购资金为其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6.�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其他承诺

唯捷创芯已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如下承诺：

①本机构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

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他文件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②本机构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按照最终

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股票；

③本机构就本次战略配售获配的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将不

转让、委托他人管理或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限售期届满后，本机构获得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减持适用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④本机构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⑤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未向本机构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者股价如未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股票

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⑥联席主承销商不存在向本公司承诺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返还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等作为引入战略投资者条件的情况。

(四)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3326874787

法定代表人 戴保家

注册资本

41,830.0889

万元人民币

住所 中国

(

上海

)

自由贸易试验区科苑路

399

号

10

幢

8

层

(

名义楼层

9

层

)

成立日期

2015

年

4

月

30

日

营业期限

2015

年

4

月

30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从事电子、通信、网络工程、计算机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和技术咨询服务，电

子产品及设备、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批发、零售

(

仅限分支机构

)

、进出口、佣金代理

(

拍卖除外

)

、其

相关配套服务及投资咨询

(

除金融、证券外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经本所律师核查翱捷科技的《营业执照》及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翱捷科技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决定

解散、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

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综上，本所律师

认为，翱捷科技为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2.�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翱捷科技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股票代码：688220），根据公告信息，截

至2022年6月30日，翱捷科技的实际控制人为戴保家，无控股股东，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全称） 持股数量（股） 比例（

%

）

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64,557,440 15.43

宁波捷芯睿微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8,013,676 9.09

戴保家

35,242,880 8.43

深圳市前海万容红土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23,063,040 5.51

上海浦东新星纽士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2,152,640 5.30

义乌和谐锦弘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110,080 5.05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3,708,160 3.28

福建省安芯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

福建省安芯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083,520 3.13

GreatASR1Limited 11,746,884 2.81

上海浦东新兴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9,076,160 2.17

3.�战略配售主体资格

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提供无线通信、超大规模芯片的平台型芯片企业。翱捷科技自设立以来

一直专注于无线通信芯片的研发和技术创新，同时拥有全制式蜂窝基带芯片及多协议非蜂窝物联网芯片研

发设计实力，且具备提供超大规模高速SoC芯片定制及半导体IP授权服务能力。翱捷科技自成立以来，不断

进 行 技 术 积 累 和 研 发 创 新 ， 蜂 窝 基 带 芯 片 产 品 已 经 覆 盖 GSM/GPRS/EDGE（2G）、

CDMA/WCDMA/TD-SCDMA（3G）、FDD-LTE/TDD-LTE（4G），翱捷科技5G芯片产品处于回片调试

阶段。在非蜂窝移动通信领域，翱捷科技不仅拥有基于WiFi、LoRa、蓝牙技术的多种高性能非蜂窝物联网芯

片，也有基于北斗导航（BDS）/GPS/Glonass/Galileo技术的全球定位导航芯片，可全面覆盖智能物联网市场

各类传输距离的应用场景。此外，在超大规模高速SoC芯片设计及半导体IP授权服务领域，基于对翱捷科技

技术团队丰富芯片设计经验以及雄厚技术积累的认可，多家不同应用领域头部企业选定翱捷科技为其提供

芯片设计服务或IP授权。

截至2022年6月30日，翱捷科技研发人员共计922人，占比为89%，其中硕士及以上学历占比超过71%。各

研发团队主要成员具有多年无线通信行业知名企业从业经验，在系统架构、信号处理、通信协议栈，以及数

字、模拟和射频电路设计等方面拥有深厚的技术积累和量产经验。截至2022年6月30日，翱捷科技总资产为

844,919.77万元，净资产为761,315.77万元；2022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108,019.52万元。因此，翱捷科技属于大

型企业。

发行人作为一家封装测试服务提供商，全部产品均为中高端先进封装形式，封装产品主要包括高密度

细间距凸点倒装产品（FC类产品）、系统级封装产品（SiP）、扁平无引脚封装产品（QFN/DFN）、微机电系

统传感器 （MEMS）4大类别， 其中系统级封装产品 （SiP） 包括WB-BGA、WB-LGA、Hybrid-BGA、

Hybrid-LGA等类型。发行人与翱捷科技自2019年展开商业合作，发行人向翱捷科技主要提供Hybrid-BGA

等高端系统级封装产品及QFN类产品，2020年到2022年上半年各期，翺捷科技均为发行人前五大客户，销售

金额分别为5,851.21万元、22,503.10万元以及12,636.58万元， 占当期收入比重分别为7.82%、10.95%以及

11.13%。

根据发行人与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及双方的业务需求，双方将在包括但不

限于以下方面开展合作：

①现有无线通信芯片封装测试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及新产品的拓展

翱捷科技作为领先的无线通信芯片企业，产品覆盖2G-5G蜂窝移动通信领域芯片、非蜂窝物联网芯片、

导航芯片等，其芯片对封装测试服务存在广泛的需求。甬矽电子依托自身在封装测试领域技术优势、成熟的

工艺水平、稳定的封测良率以及灵活的封装设计实现性，已成为翱捷科技在封测领域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

一。双方将根据各自业务需求，继续推进并扩大现有Hybrid-BGA、QFN等封装形式的合作规模，提升双方在

各类无线通信市场的知名度和市占率，取得双赢局面。

(下转A16版)


